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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轻工职业学院文件 
 

鲁轻院学字〔2025〕48 号 
 

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

关于印发《学生档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系院，各处室： 

《学生档案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

2025 年 4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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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学生档案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学生档案管理工作，根据教育部《高

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以及国家有关学生管理工作的政策规

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生档案是指学校在学生管理活动中形成的、记

录和反映学生个人经历、德才能绩、学习和工作表现的、以学

生个人或集体为单位集中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文字、表格、实

物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，包括集体档案和个人档案。 

（一）学生集体档案包括：学生班级或社团组织的学生名单、

班委及团支部成员名单、党总支书记、辅导员、任课教师名单、

毕业照、荣誉证书、奖牌、奖杯、奖状、获奖作品以及其他可供

参考的有保存价值的材料。 

    （二）学生个人档案包括：《高中/中专档案》《入学通知

书》《新生入学登记表》《学生成绩单》《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

绩》《学生诚信档案》《奖惩材料》《团关系》《学籍档案卡》（一

式两份）《技能证登记表》《毕业生登记表》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

标准登记卡》《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》等可供组织参考的有保存

价值的材料。 

第三条  学生档案管理工作实行学校、各系院两级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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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学生工作部是学校学生档案管理的职能部门，负责统筹学

校学生档案工作。各系院具体管理本系院学生档案，接受党委

学生工作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。     

第二章  职责分工 

第四条  党委学生工作部职责： 

（一）制定学生档案管理制度； 

（二）建立学生档案标准； 

（三）提供学生档案管理所需要的建档材料； 

（四）指导各系院学生档案建档工作； 

（五）利用邮政 EMS 转递毕业生档案。 

第五条  各系院职责： 

（一）专人负责本系院学生档案管理工作； 

（二）负责本系院在校学生档案接收、整理、保管、查阅

等工作； 

（三）负责本系院毕业生档案的整理、移交工作。 

第三章  建档、归档 

第六条  新生档案 

新生入学后，各系院收集新生《入学通知书》《高中/中专

档案》《党团关系》《户口迁移证》《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》等。

《入学通知书》《高中/中专档案》《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》等存

入学生个人档案；《团组织关系》转交团委；《党组织关系》转

交组织统战部；《户口迁移证》转交保卫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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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在校生档案 

（一）每年 11 月份，各系院组织新生填写《学生入学登记

表》《学籍档案卡》《诚信档案》，《学生入学登记表》党委学生

工作部审核、盖章后，归档；《学籍档案卡》《诚信档案》各系

院组织学生定期维护每学年信息。 

（二）日常工作中，各系院及时归档学生的奖惩等档案材

料。 

（三）学生顶岗实习前，各系院组织应届毕业生填写《毕

业生登记表》，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、盖章后，归档。 

（四）学生毕业前，各系院完善学生《学籍档案卡》及

《诚信档案》，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、盖章。完善后的《学籍档

案卡》一份放入学生个人档案，一份存入学校档案室，《诚信档

案》连同党团材料等一并放入学生个人档案。 

（五）退学学生档案转寄到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

构；长时间离校学生档案暂时保存在本系院。 

第四章  档案保管、移交、转递 

第八条  在校学生档案以班级为单位存放各系院档案室，

各系院要做好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保管、查阅等工作。 

第九条  每年 6 月份，各系院按《学生档案建档标准》整

理毕业生集体档案、个人档案，转交党委学生工作部。 

第十条  每年 12 月份，学校团委按《学生档案建档标准》

整理毕业生中院学生会、团委委员及社团组织的个人、集体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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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档案，转交党委学生工作部。 

第十一条  暑假期间，党委学生工作部对毕业生档案进行

汇总、审核。审核合格，党委学生工作部将学生集体档案、《学

籍档案卡》《学生成绩单》移交学校档案室；学生个人档案通过

邮政 EMS 转递。特殊情况暂时无法转递的毕业生档案，党委学

生工作部临时保管。 

第五章  档案查阅 

第十二条  因工作需要，凭各系院或单位证明，可查阅学

生档案。在校学生档案到各系院档案室查阅；毕业生档案到学

校档案室查阅。 

第十三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扣留、传阅学生档案。   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学校《学生档案

管理办法》（鲁轻院学字〔2020〕43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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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5 年 4 月 9 日印发    


